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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长高新管函〔2022〕99 号（A 类）

关于岳麓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87 号建议的答复

龚亚平代表：

您在岳麓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第 87 号建议《关于

小区群租房管理难点和建议》，岳麓区转交我区办理。现综合

办理情况，答复如下：

我区接到建议后，党工委、管委会高度重视，迅速研究建

议中提出的群租房管理有关问题，因该项工作涉及岳麓区和高

新区，为切实做好建议办理工作，我区及时协调岳麓区，改为

岳麓区和我区根据职能职责和管辖范围分办。因我区群租房主

要集中在麓谷街道，我区将岳麓区第 87 号建议交由麓谷街道办

事处牵头，区住房和建设管理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消防救

援大队、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协助办理。麓谷街道办事处认真

牵头开展建议办理工作，及时联系您深入了解建议内容，并根

据省、市、区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，成立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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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安全“格子房”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了专项整治

工作方案，对“格子房”进行全面严格整治。

一、做好全面摸底排查

（一）健全组织，强化领导。根据《长沙市自建房安全整

治“格子房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《长沙高新区房屋建筑安全

管理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《长沙高新区房屋安全“格子房”

专项整治行动实施细则》，麓谷街道印发了《麓谷街道房屋安

全“格子房”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成立了房屋安全“格子房”

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于 5 月 31 日组织召开了房屋安全“格

子房”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，明确工作责任和任务，确保专

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。随后，街道、社区先后召开 17 次专题会

议，进一步部署“格子房”排查整治工作。

（二）全面摸底，分类筛选。麓谷街道所辖 14 个社区迅速

行动，分别召开专项整治工作铺排会，组织社区党员、网格长、

楼栋长、单元长、志愿者、物业人员等，通过微信群接龙、主

动上报、群众举报、上门排查等方式，全面摸排“格子房”。

同时，按照初步排查、明确分类、二次筛选、明确标准、确定

范围 5 个工作步骤，对已摸排的“格子房”数据进行筛查，确

定整治范围。

（三）集中培训，系统学习。麓谷街道组织各社区物管专

干开展长沙市房屋安全专项整治管理系统集中培训，对非自建

房“格子房”数据录入模块进行系统学习，按照“谁上报谁负

责、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按时按质录入“格子房”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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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。

（四）建立台账，统一归档。建立《麓谷街道非自建房“格

子房”安全隐患排查分类整治台账》，收集“格子房”排查整

改表，汇总和归纳“格子房”出租信息，按照一户一档要求进

行统一归档。

二、严格落实整治举措

针对前期排查认定将房屋分割成“格子房”出租的，麓谷

街道各办线、各社区严格落实“格子房”整治要求，确保房屋

产权人、转租人、承租人按照规定时限无条件整改到位，相关

举措如下：

（一）自行整改

由麓谷街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责令停业，并下达《自行整

改通知书》，要求房屋产权人、转租人、承租人必须在 15 日内

整改，恢复原状消除安全隐患。自行整改完成后，由房屋所有

权人向所属社区申请核实。

（二）督促整改

核实未自行整改的，由街道报请区违规装饰装修专项治理

（含格子房/群租房）指挥部开展联合执法，下达《限期整改通

知书》，要求“格子房”内承租人员必须 5 日内全部清退搬离

并封房，房屋产权人、转租人、承租人必须在 5 日内整改，恢

复原状消除安全隐患。规定时限到期时，由街道各办线及社区

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实，整改到位的，由区违规装饰装修专项

治理（含格子房/群租房）指挥部予以销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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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制整改

对整改期限内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由街道报请区违

规装饰装修专项治理（含格子房/群租房）指挥部开展联合执法，

函告自来水、电力部门、燃气公司停水、停电、停气，之后还

拒不整改的，联合执法强制拆除，强制拆除所产生的费用由房

屋产权人承担。同时函告不动产登记中心和交易中心冻结产权，

限制办理产权登记、转让、继承、抵押登记手续。

（四）依法处理相关责任人

对“格子房”出租相关问题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责任

人员，由区各职能部门、街道进行依法处理：

1.由区住房和建设管理局及时反馈信息，交由街道告知产

权人、转租人、承租人自行解除房屋租赁合同，及时退还租金，

并对未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的业主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2.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房屋产权人、转租人、承租

人进行曝光，纳入个人诚信档案，依照个人信用相关规定予以

惩处。整改期限内拒不搬离的承租人，由区公安部门注销其居

住证，未办理居住证的，不予办理。

3.涉及房屋群租行为的国家行政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工

作人员，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向其工作单位通报并督促

整改，仍不整改的，通报区纪检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4.对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且拒不配

合整改的房屋产权人，涉嫌非法经营获利数额较大且拒不配合

整改的转租人，以及整改后实施再次违规装修群租情节恶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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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产权人和转租人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。

5.区住房和建设管理局负责对为群租房租赁提供居间服务

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租赁公司、不履行职责的物业服务企业，

实施违规装修的装修企业依法予以相应行政处罚，列入企业信

用“黑名单”。

感谢您对我区民生实事的重视和关心。

特此答复。

附件：麓谷街道房屋安全“格子房”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主办单位：麓谷街道办事处

办理领导：何铁刚

经 办 人：黄木艳 18229767320

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12 日


